
20XX年进站博士后档案承诺书
 本人承诺人事档案中不存在如下情形：
（一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记录；
（二）违反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纪律处分暂行规定》《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《中国人民大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规定的行为；
（三）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违反党章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的行为。

如学院在后期阅档中，查实存在上述行为，则学校有权做出退站处理，并要求返还已发放的工资待遇。本人对此表示认可，不存在异议。
承诺人：

所在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年    月   日
